[bookmark: _GoBack]
非定向就业研究生（往届生）工资关系
材料说明及范例

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的往届生，按以下要求在报到时上交工资关系材料，经审核合格方后可享受相应的研究生奖助学金。
（1）入学前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有人事管理权的国有企业工作以及人事档案寄存在有资质的人事代理机构的全日制研究生：
①具有正式编制的，须提交以下两项相关证明：
A.原工作单位人事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人事部门”，其中，中学的人事部门为教育局，下同）出具的工资基金核减单（介绍信）。[参见“工资核减单样本”]
[image: http://stu.fjnu.edu.cn/_upload/article/images/f7/76/bfaad61942b989394ef704ccd476/ebf2d461-8c9b-4bfc-9ab9-d9f96fd55a6d.jpg]
B.原工作单位人事主管部门出具的行政介绍信，或与原工作单位解除聘用关系证明（须注明经办人和其办公电话），或与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证明（须注明经办人和其办公电话）。[如教师，可以附教育局等主管部门解聘文件，或是单位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等] 
②非正式在编人员，提供解聘证明，须注明非正式在编。[例：我单位职工XXX（写上“非正式在编”这几个字）于XX年XX月XX日与本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2）入学前在其它单位工作的全日制研究生，须提交与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证明（须注明单位性质、经办人和其办公电话）。[例：我单位（写上单位性质：“民营企业/私人企业……”之类的）职工XXX于XX年XX月XX日与本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如果是固定模板，可以直接手写注明单位性质，盖上公章。
（3）入学前为待就业的全日制研究生，须提交以下材料之一：
①原人事档案寄存部门出具的待就业证明（须注明经办人和其办公电话）；[比如人才市场出具的证明，有注明“未就业”字样即可]
②社保部门出具的失业登记证；（需注意时间衔接问题）
③原人事档案寄存部门出具的档案寄存证明（注明“单纯保管”或是没有“未就业”字样）以及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或村委出具的待就业证明（须注明经办人和其办公电话）。[参考以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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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入学前为暂缓就业人员，需提供暂缓就业证明与档案保管证明。
（5）以上工资关系材料须提供自上一学历获得时间至研究生入学前的各个阶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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